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浙江

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电机”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保荐机构，根据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相关规定，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补充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 

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其中预计了公司与延锋安道拓方德

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锋方德”）2019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 6,725 万元。 

根据公司与延锋方德业务开展的实际情况，2019 年度与其预计将发生交易

类型为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交易总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1,200 万元。前

述交易将参考同类业务的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平等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定价，并根据实际发生的金额结算。付款安排及结算方式将参考行业及公司惯例

确定，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已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延锋安道拓方

德电机有限公

司 
市场价格 1200.00  396.31  

二、此次补充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补充预计 2019 年度公司与延锋安道拓方德电机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

议案》，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监事及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会



议以 6 票同意（张敏、蔡军彪、牟健三位董事分别为延锋方德董事或监事故回避

表决），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补充预计 2019 年度公司与延锋安

道拓方德电机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前述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

独立意见：公司预计 2019 年度将向关联方延锋方德提供劳务合计金额不超过

1,200 万元人民币，前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价格确定

将遵循平等互利及等价有偿的定价原则，参考市场价格并经由双方协商。独立董

事未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此次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事项履行的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

度文件的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前述公司与关联方延锋方德的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延锋方德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公司的注册资本壹亿元整（RMB100,000,000）。其中：延锋安道

拓座椅有限公司以资产、业务及现金组合的方式出资，出资总额为人民币柒仟万

元（70,000,000.00）整，占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70%。方正电机以现金方式出资，

出资总额为人民币叁仟万元（30,000,000.00）整，占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30%。 

法定代表人：茅海峰 

经营范围：设计、开发、生产、销售、零售、网上零售微型电机及相关零部

件，并提供与公司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售后服务和技术工程服务，以及开展货

物和技术的进出口贸易业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延锋方德是本公司的联营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联

方的相关定义。 

3、履约能力 



延锋方德主营业务为汽车微型电机的生产与销售。本次关联交易主要内容为

提供劳务，系公司与延锋方德之间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综合其实际经营情况，

公司认为其具备一定的履约能力。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延锋方德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

常需要，且双方将遵循平等互利及等价有偿的定价原则，通过参考市场价格并公

允、合理协商的方式 确定关联交易价格。双方的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与延锋方德的日常关联交易在同类业务中占比较小，不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公司补充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遵循了公

平、公正、公开原则，定价公允，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未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公司董事会审议该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董事会的审议程

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相关决议合法、有效，公司独立董事对

该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因此，保荐机构对方正电机补充预

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庄玲峰                       肖云都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30 日 

 


